
 

 

山西师范大学文件  

 

 
晋师校字〔2014〕21号 

 

山 西 师 范 大 学 

关于印发《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电子文献 

资源采购和审批报账的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《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采购和审批报账的规

定》已经校领导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附：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采购和审批报账的

规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师范大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7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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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师范大学 

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采购和审批报账的规定 
 

为保证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采购工作更加规范，根据《山

西师范大学招标议标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特制订如下

规定： 

一、采访人员应随时掌握电子文献资源出版情况，并广泛

收集本校师生对电子文献资源的需求意见，结合学校学科建设

的需要，积极联系有关数据库出版商进行试用； 

二、根据广大师生试用电子文献资源的情况，由采访人员

在做出各电子文献资源评价分析报告的基础上，提出可行性采

购方案，经馆委会议研究讨论后，提交分管副校长和校统采组

再行审批； 

三、图书馆应主动配合校统采组，完成采购方案中各电子

文献资源的网络公告和招标议标工作； 

四、订购合同须经业务副馆长审阅、报送馆长签字、加盖

学校公章后，方才生效； 

五、付款时，须附加订购合同复印件，馆长签“准支”，审

计处负责人登记审核，分管副校长签字，方可报账付款； 

六、电子文献资源的采购，一般每年都要进行招标议标。

如果没有涨价因素影响，也可经上述程序审核后续标； 

七、图书馆技术部门工作人员，应随时监控电子文献资源

运行情况，协助监督、检查合同执行情况，出现访问故障时要

及时与商家联系，协商解决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发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 

山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7 月 3 日印发 


